企业申请移出经营异常名录提交材料规范
一、企业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补报未报年份的年度报告并公示后，申请移出经营异常名录需提交以下材料：

（一）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本人签字，并附“与原件一致”字样，加盖企业公章）。

（三）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企业公章，见附件1)。

（四）提交企业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年度报告书（打印报告书并加盖企业公章）。
（五）信用修复申请表（见附件2）和守信承诺书（见附件3）

（六）履行法定义务，纠正违法行为的相关材料：
1.逾期年报年度审计报告（分支机构只需提交利润表。表下需制表人、负责人签字，加盖企业公章）。

2.相应年度纳税总额证明（提交相应年度的由国税局和地税局出具的纳税额证明原件）。

3.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材料可根据实际情况提供。

二、企业因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被列入异常名录的，企业办理住所或经营场所变更登记，或者企业提出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可以重新取得联系后，申请移出经营异常名录需提交以下材料：

（一）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本人签字，并附“与原件一致”字样，加盖企业公章）。

（三）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企业公章，见附件1)。
（四）信用修复申请表（见附件2）和守信承诺书（见附件3）
（五）履行法定义务，纠正违法行为的相关材料：
1.企业住所证明（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产权证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并提交企业住所承诺书见附件4）。
2.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材料可根据实际情况提供。

（六）辖区市场监督管理所受理申请后，将对企业住所或经营场所进行实地核查并填写提交企业实地核查记录表（见附件5）。
三、企业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条规定履行公示义务，并且未在责令的期限内公示信息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履行了公示义务后，申请移出经营异常名录需提交以下材料：
（一）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本人签字，并附“与原件一致”字样，加盖企业公章）。

（三）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企业公章，见附件1)。
（四）信用修复申请表（见附件2）和守信承诺书（见附件3）
（五）履行法定义务，纠正违法行为的相关材料：
1.提交企业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履行了公示信息的页面截图件，打印公示信息并加盖企业公章。
2.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材料可根据实际情况提供。
四、企业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更正其公示的信息后，申请移出经营异常名录需提交以下材料：
（一）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本人签字，并附“与原件一致”字样，加盖企业公章）。

（三）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企业公章，见附件4)。
（四）履行法定义务，纠正违法行为的相关材料：
1.提交企业已更正的公示信息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信息页面的截图件，打印已更正的公示信息并加盖企业公章。

2.其他应提交的材料。企业若因“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被审计发现企业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还应提交我局委托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所做的审计报告。若企业年报公示信息与实际不符，企业需根据企业登记档案、公司章程、审计报告等申请更正公示信息。

相关法条依据：根据福建省工商局关于印发《办理企业申请移出经营异常名录的补充规定（试行）》的通知（闽工商规〔2015〕5号）文件第四条第5项规定：根据工商总局关于“企业补报年报并申请移出经营异常名录的，工商、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对该企业年报信息进行检查”的要求，工商部门对企业补报的年报信息开展检查时，有权根据需要要求企业配合，接受询问调查，如实反映情况，并根据检查需要，提供会计资料、审计报告、行政许可证明、行政处罚决定书、场所使用证明等相关材料。

附件1
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
申 请 人（企业） ：                                                     
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 ：                                       
委托事项及权限 ：

委托事项：   □ 办理本企业的经营异常名录移出申请            

□ 办理本企业的公示信息更正申请      

□ 办理本企业的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移出申请 

委托权限 ：  是否同意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修改所提交材料中的错误

· 同意

□ 不同意    

指定或者委托的有效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或者经办人信息
	签    字：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具体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粘贴处）



（企业盖章、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信用修复申请书
	基本情况
	当事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姓名及身份证件号码
	

	
	住  所

（经营场所）
	

	
	联系电话
	

	
	登记/发证机关
	

	申请信用修复的事项
	□经营异常名录       

□个体工商户经营异常状态    

(行政处罚信息

(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决定文书号
	 
	决定日期
	

	申请事实和理由
	

	申请单位签字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签字：

          单位（公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须知：1、本申请书仅限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信用修复时使用。

2、申请人对本申请书所填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3、本申请书所有内容均为必填项，其中，“申请信用修复的事项”为可选项，可视情况单选或者多选。

4、“申请事实和理由”应当详细说明履行法定义务、纠正违法行为、已经主动消除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的相关情况，如表格不够，可另附页。

5、申请单位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申请单位为自然人或者个体工商户的，签字即可。

附件3
 守 信 承 诺 书

（当事人 ）         郑重承诺：

将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守法经营，加强诚信自律，强化内部管理。自觉履行社会责任，自觉遵守社会公德，自觉接受政府、行业组织、社会公众、新闻媒体监督。

同意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本承诺书。

承诺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自然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4： 
企业住所承诺书
永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我单位继续在 （企业住所）                               

从事经营活动，随时接受贵单位的监督核查。如若经核实，发现所提交材料的实质内容虚假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等有关规定和章程的规定，从而产生的法律责任，由我（单位）全权负责。

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联系人（签名）：           电话：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           电话：               

永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实地核查记录表

	企业名称
	

	注册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住所

（营业场所）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核查实施机关
	

	核查情况
	

	备注
	


企业盖章：                           市场监管所公章：

或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两名核查人（签字）：

见证人签字：                         核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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